114年科專計畫產學研合作、分包、委託研究計畫需求規劃表
	合作/分包/委託

研究計畫名稱
	高能量電池應用於無人機之產業趨勢分析及技術媒合
	類別
	□學界分包

■研究機構分包

□業界合作開發

□業界委託

□共同執行委託

	隸屬之科專計畫
	電動載具固態電池與模組技術開發計畫（3/4）
	經費
	1,000仟元

	所承接之

專業實驗室
	□校級_________________；□學院級________________

■無

	計畫聯絡人/電話

(聯繫瞭解細部需求)
	曾世昌/03-4712201分機352482

	執行目標
	高能量電池應用於無人機之國內外發展趨勢資訊搜整、產業調查，國內產業推動建議，協助國外拜訪單位聯繫安排，協助技術媒合。

	預期效益
	新式高能量電池(固態電池、矽陽極、鋰金屬…)應用於無人機之國內外發展趨勢資訊搜整、產業調查，協助與廠商合作申請研發、推動產業發展補助，協助洽詢安排國外拜訪單位，以達到計畫執行之產業效益。

	工作項目及時程
	1. 搜集國內高能量電池等應用於各類無人機(例如：小型/中型、旋翼機、定翼型…等類型)的電池需求規格(例如：電池模組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循環壽命、電池能量kWh、電池功率kW、電池電壓、有無BMS、溫度範圍等)之技術及產業資料(113 年2月)
2. 搜集國外高能量電池等應用於各類無人機(例如：小型/中型、旋翼機、定翼型…等類型)的電池需求規格(例如：電池模組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循環壽命、電池能量kWh、電池功率kW、電池電壓、有無BMS、溫度範圍等)之技術及產業資料(113 年3月)。
3. 拜訪無人機電池相關廠商至少5家(113 年4月)。
4. 分析國內、外無人機電池技術與發展趨勢，提出國內產業推動建議(113 年5月)。
5. 舉辦1場無人機電池及相關技術專家交流會議(113 年6月)。
6. 依計畫國外拜訪需求，協助聯繫拜訪之國外廠商，並取得拜訪同意函(113 年7月)。
7. 期中審查與進度查證(113 年7月)。
8. 媒合中科院與相關廠商合作，完成至少1件申請政府研發或產業推動補助案送件 (113 年8月)。
9. 舉辦1場固態電池無人機應用技術及電動載具三電產業聯盟研討會(113 年10月)。
10. 期末報告(113 年11月)。

	預期成果產出

(至少)
	□期刊論文____篇；  □專利____件；

□研討會論文____篇；■研究報告__1__件；

□工程原型____件；  □軟體____套

1. ■其它(請說明)
2. 舉辦無人機電池及相關技術專家交流會議1場次。
3. 舉辦固態電池無人機應用技術及電動載具三電產業聯盟研討會1場次。
4. 依計畫國外拜訪需求，協助聯繫拜訪之國外廠商，並取得拜訪同意函。
5. 媒合中科院與相關廠商合作，完成至少1件申請政府研發或產業推動補助案送件。

	產出物之規格及驗收方式說明
	1. 技術報告(國內外高能量電池應用於無人機產業技術及產業資料)

2. 期中報告(無人機產業技術及產業資料；無人機電池及相關技術專家交流會議資料)。
3. 期末報告(無人機產業之技術及產業資料分析報告；無人機電池及相關技術專家交流會議資料；高能量電池無人機應用技術及電動載具三電產業聯盟研討會等內容)。

	合作對象必要之人員專長
	1.具產業分析及技術推廣能力。
2.擁有產業聯盟經營能力，以及會議籌辦經驗。

	合作對象必備之設施及設備
	產業分析能力。

	科專計畫主持人

（簽名）
	游國輝
	督導科專副所長（簽名）
	任國光


備註：本規劃表及相關附件公告於本院軍民通用科技服務網站
委託研究計畫：高能量電池應用於無人機之產業趨勢分析及技術媒合 

附件一、合作對象資格說明表   
                                         填表日期：113年10月14日
	資格類別
	合作對象資格
	應檢附何種文件及資料
	欲查證何種事實或能力
	援引法規條款

	與提供委託研究計畫有關之資格
	1. 具產業分析能力
2. 商業化推動能力


	產業分析及商業化推動能力
	產業分析及商業化推動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

	與履約能力有關之資格
	1. 具有產業分析及商業化推動能力
2. 廠商資本須不含陸資。
	具有產業分析及商業化推動能力
	具有產業分析、商業化推動能力
	

	備註
	
	填

表

單

位
	填表單位：飛彈所系測組

聯絡電話：352482
承辦人：曾世昌
主官(管)：游國輝


